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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前我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從事肇事原因分析時，係依道路交

通安全規則、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道路標線標誌號誌設置規則等有

關駕駛行為規範與道路優先權，而為判定肇事原因之法源依據。本研究

即透過文獻探討及問卷調查，瞭解目前我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分析

肇事原因之思考程序，並彙整我國交通法規有關駕駛行為與路況優先權

之規定，嘗試以道路型態、碰撞型態為分類，結合駕駛行為優先權、道

路優先權、侵權違規行為及其他違規行為之交通法規，以「決策樹」方

式構建以相關交通法規引用為導向之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性

模式，供肇事鑑定時之分析肇事原因及適用交通法規之參考。 

一、前言 

根據內政部警政署民國八十六年台灣地區道路交通事故的統計資料顯示，道

路交通事故肇事件數為 3,149 件，肇事原因主要為駕駛過失（其次為車輛機件故

障及行人不慎），其中以未注意車前狀態（17.6%）、超速失控（13.8%）、酒後駕車

（10.8%）、違規超車（2.6%）及逆向行駛（2.4%）等合計約占五成（47.2%）。而

單就台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民國八十一年至八十六年之鑑定情形而言，

肇事原因前三者為：超速行駛、酒醉駕駛、未保持安全距離，顯見事故發生以人

為駕駛過失為主要原因。 

其次，民眾對於自身權益保障與維護的要求日益增高，為明確肇事責任，常

要求對其所發生之交通事故進行鑑定，我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即根據公路

法之授權而受理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工作。 

從國內目前的肇事鑑定情形觀之，由於肇事原因分析的原則與方法尚未能建

立一套正確可供鑑定相關單位參考的模式，致使所鑑定之案件未能獲得司法機關

一致的認同，可能因檢察官、法官之不同心證而有不同認定基礎或判決，以致發

生傷害司法尊嚴及損害人民權益之情形。因此，建立一套以交通法規引用為導向

的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性模式，供鑑定機關或法院在鑑定或裁判時參

考，俾在鑑定之觀念上能達成共識，實有必要。 



二、相關文獻回顧 

美國[1]的肇事重建較我國單純，僅說明肇事發生經過，至於人為因素則係法

庭辯論之事物，非肇事重建人員之責任。其步驟如下：依比例製繪現場道路設施

（如我國之現場圖）、肇事車輛車損部位、凹陷狀況、最大凹陷量、撞擊力通過車

輛質心與否﹖有無旋轉現象﹖、比對相關毀損位置、現場遺留跡證、終止位置、

合理說明各項跡證產生原因。 

國內相關文獻以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為研究課題者甚少，相關研究大

多偏重於肇事鑑定組織與肇事鑑定技術問題之探討[2、3、4、5]。王文麟君[6]認

為肇事原因分析應以事實為依據，以法規為準繩，客觀審視因果關係再加以全盤

分析、綜合判斷。張漢威君[7]所製作之事故現場處理與肇事鑑定思維程序分析

圖、肇事因果關係時空分析圖及事故分析圖，較符合我國肇事鑑定之模式。張君

認為事故鑑定主要在確定事故發生之「道路優先使用權」。判斷肇事時是依雙方「前

後」、「左右」、「轉彎」與「直行」、「變道」或「直行」「其他」等之互動關係，來

確認雙方之疏於「注意」與「禮讓」之程度，再考慮有無「酒醉」「超速」、「預見」

及其他足以影響「注意」的違規行為，而破壞所謂「信賴原則」。陳高村君[8]認

為事故原因分析方法有：當事人陳述筆錄的比對、跡證鑑識比對、事故現場圖重

建、肇事重建、碰撞行為模擬。王肇基君[9]曾提出肇事原因分析要領，包括熟諳

交通法令規章、肇事原因型態與違規事實之認定、現場痕跡與其速度、位置之關

係、筆錄與現場事實之求證、比對車損部位（前後、左右、高度）各項刮、擦痕

之走向，觀察肇事前後之關係位置、由散落物確認雙方肇事時撞擊點之正確位置、

掌握現場遺落物之正面證據與反面證據、直接因果關係之確認、有因果關係之現

場、人體骨折現象之求證。張德峻君[10]認為肇事鑑定之原則與方法包括：確定

彼此關係、違反規定情形、阻卻責任事由。另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印

行之「道路交通事故處理手冊」曾提及分析肇事原因的程序，包括重組肇事經過、

確定碰撞地點、研判直接造成碰撞點之原因行為或事實、研判其他與肇事相關之

原因行為或事實。以上分析要領多為概括性原則，欠缺程序性之思考邏輯。 

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性模式之建立 

本研究之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性模式」，係以「決策樹」方式構

建分析肇事原因的思維邏輯模式，最後導引出違反駕駛行為規範與道路優先權的

交通法規。因此研究範圍主要界定在探討事故發生時用路人（汽車駕駛人、行人）

違反交通法規路權規定之行為及鑑定委員從事肇事原因分析之思考程序。至於鑑

定技巧及慢車事故、平交道事故、車輛機件損壞致生交通事故部份，限於人力、

時間、經費等因素，不列入模式架構中。 

本研究經文獻探討歸納肇事原因分析項目，再透過問卷普查方式，統計分析



全國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含覆議會）鑑定委員思考程序。結果顯示，地區

鑑定委員會及覆議會均呈一致，依序為「確認行駛方向」、「研判路權優先順序」、

「研判碰撞型態」、「確認道路型態及路況」、「研判駕駛行為」、「綜合分析肇事因

果關係」。準此，再定義事故類型與碰撞型態，結合交通法規有關駕駛行為規範及

道路優先權規範，最後擬定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之程序性模式。肇事原因

分析流程圖如圖一所示。 

本研究依據內政部警政署規定，將事故類型分為行人與汽機車、汽機車與障

礙物（含違規停車）、汽機車與汽機車三種事故類型（平交道事故不列入討論）。

再將車輛碰撞型態分為對撞、側撞、擦撞、追撞四類，定義如下： 

對撞（Head-on Collision）：係車與車對向行駛中，車頭與頭部分對撞，碰撞

點為兩車之前保險桿，通常係因駛入對向車道或未注意車前狀況所造成。 

側撞：車於轉向過程中（不含變車道）與其他直行車之側面相撞，碰撞點

為一車之保險桿與另一車之車身，通常係因轉彎不當所造成。 

擦撞（Side-swipt）：兩車以同向或對向行駛，幾近於平行之兩股車流中車體側

面部位互撞，碰撞點為兩車之車身，通常係未保持安全間隔或變車道不當所

造成。 

追撞（Rear-End Collision）：兩車以同方向（一前一後）行駛，碰撞點為後車

之前保險桿與前車之後保險桿，通常係因未注意車前狀況或前車突然煞停所造

成。至於連環事故主要為追撞事故之連續，或由上述之各碰撞型態所組成。本

研究之分析模式主要先探討事故發生初始之兩車碰撞型態，因此，連環事故之

分析應先確認最初之碰撞型態。 

本研究假設分析事故時應先判定事故的類型，包括行人與汽機車、汽機車與

障礙物（違規停車）、汽機車與汽機車三種事故類型。其中行人與汽機車之事故類

型，係經由分析模式 1（如圖二所示）判定肇事原因；汽機車與障礙物（違規停車）

之事故類型，係經由分析模式 2（如圖三所示）判定肇事原因；汽機車與汽機車之

事故類型，分路段、路口、其他三種道路型態，其中「有燈光號誌管制路口」部

份直接反應於肇事原因分析流程圖中，不另列模式，其餘部份則依車輛行駛方向

（對向、同向、不同向），由分析模式 3 至分析模式 8（如圖四至圖九所示）判定

肇事原因。經以上八個分析模式判定其侵權行為之違規法條後，再結合模式 9（如

圖十所示）之其他違規行為因果關係綜合分析，最後判定該事故所有違規行為中

何者應列為肇事原因之一，何者僅為一般違規行為，而非肇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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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
安
§
1
1
2
Ⅰ
　
、
處
§
5
9
）

9
.
在
道
路
交
通
標
誌
前
臨
時
停
車
，
遮
蔽
標
誌

 
 
（
安
§
1
1
1
Ⅰ
　
、
處
§
5
5
Ⅰ
　
）

　

道
路

障
礙

汽 機 車 與 障 礙 物 事 故

否

1
.
在
道
路
堆
積
、
放
置
或
拋
擲
足
以
妨
礙
交
通
之
物
品
（
安
§
1
4
0
Ⅰ
　
、
處
§
8
2
Ⅰ
　
）

2
.
利
用
道
路
為
工
作
場
所
（
安
§
1
4
0
Ⅰ
　
、
處
§
8
2
Ⅰ
　
）

3
.
利
用
道
路
放
置
拖
車
、
貨
櫃
或
動
力
機
械
（
安
§
1
4
0
Ⅰ
　
、
處
§
8
2
Ⅰ
　
）

4
.
興
修
房
屋
或
其
他
工
程
，
未
經
許
可
超
出
限
制
（
安
§
1
4
1
、
處
§
8
2
Ⅰ
　
）

5
.
未
經
許
可
在
道
路
設
置
石
碑
、
廣
告
牌
、
綵
坊
或
其
他
類
似
物
者
（
安
§
1
4
2
Ⅰ
　
、
處
§
8
2
Ⅰ
　
）

6
.
未
經
許
可
在
道
路
舉
行
賽
會
、
擺
設
筵
席
、
拍
攝
影
片
、
演
戲
、
運
動
或
其
他
類
似
之
行
為

 
 
（
安
§
1
4
2
Ⅰ
　
、
處
§
8
2
Ⅰ
　
）

7
.
未
經
許
可
在
道
路
曝
晒
物
品
或
擺
設
攤
位
（
安
§
1
4
2
Ⅰ
　
、
處
§
8
2
Ⅰ
　
）

8
.
經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挖
掘
道
路
而
不
樹
立
警
告
標
誌
、
夜
間
未
安
裝
警
告
燈
、
工
程
完
竣
後
不
立
即

 
 
清
除
障
礙
物
（
安
§
1
4
3
、
處
§
8
2
Ⅰ
　
）

9
.
維
護
單
位
維
護
安
全
設
施
不
週
。

是

否

是



  

路
段
、
對
向
事
故

1
.
不
在
未
劃
標
線
道
路
之
中
央
右
側
部
份
駕
車

 
 
（
安
§
9
5
前
段
、
處
§
3
9
）

2
.
遇
有
特
殊
情
況
必
須
行
駛
左
側
道
路
時
，
未
減
速
慢
行
，

 
 
未
注
意
前
方
來
車
（
安
§
9
5
後
段
）

劃
有
分
向
限
制
線

或
有
分
向
島
?

不
依

規
定

駛
入

來
車

道
（

安
§
9
7
Ⅰ

　
、

處
§
4
5
Ⅰ

　
）

圖
四
 
 
模
式
3
：
路
段
、
對
向
行
駛
事
故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碰
撞
型
態
?

對
撞

擦
撞

側
撞

劃
分
標
線
?

1
.
在
劃
有
行
車
分
向
線
之
路
段
超
車
不
當

 
（

安
§
9
7
Ⅰ

　
、

處
§
4
7
Ⅰ

　
　

）
2
.
會
車
未
保
持
安
全
間
隔

 
（

安
§
1
0
0
Ⅰ

　
、

處
§
4
6
Ⅰ

　
）

1
.
在
設
有
禁
止
迴
車
標
誌
或
劃
有
分
向
限
制
線
、
禁
止
超
車
線
或
禁
止
變
換
車
道
線
之

 
 
路

段
迴

車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2
.
迴
車
前
，
未
依
規
定
暫
停
，
顯
示
左
轉
燈
光
，
或
不
注
意
來
、
往
車
輛
，
仍
擅
自
迴

 
 
轉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無

有

無

有

單
行
道
?

否

闖
單
行
道
、
逆
向
行
駛

是



  路
段

、
同
向

事
故

1
.
變

換
車

道
未
注
意
安
全
距
離
或
插
入
正
在
連
貫
行
駛
汽
車
之
中
間

 
 
（
安
§
9
8
Ⅰ
　
、
處
4
5
Ⅰ
　
）

2
.
在

劃
有

分
向
限
制
線
、
禁
止
超
車
線
或
禁
止
變
換
車
道
線
之
路
段

 
 
變
換
車
道
、
迴
車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3
.
無

故
緊

急
煞
車

4
.
起

駛
前

不
讓
行
進
中
之
車
輛
優
先
通
行

 
 
（
安
§
8
9
Ⅰ
　
、
處
§
4
5
Ⅰ
　
）

5
.
於
單
行
道
、
快
車
道
倒
車
（
安
§
1
1
0
Ⅰ
　
、
處
§
5
0
Ⅰ
　
）

圖
五

 
 
模

式
4
：

路
段

、
同

向
行
駛

事
故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前
車

：
爆

胎
、

操
作

不
當

，
突
然
1
8
0
度
迴
轉

後
車

：
未

注
意

車
前

狀
況

（
安
§
9
4
Ⅲ
）

碰
撞

型
態

?

對
撞

1
.
未

保
持

安
全

間
隔

（
安
§
9
4
Ⅲ
）

2
.
同

向
二

車
道

進
入

一
車
道
，
未
讓
直
行
車
道
之
車
輛
先
行
，
無
直
行
車
道

 
 
者
，
未
讓
內
車
道
之
車
輛
先
行
。
（
安
§
9
8
Ⅰ
　
）

3
.
任
意
駛
出
邊
線
或
跨
越
兩
條
車
道
行
駛
（
安
§
9
8
Ⅰ
　
、
處
§
4
5
Ⅰ
　
）

4
.
變

換
車

道
未

注
意

安
全
距
離
或
插
入
正
在
連
貫
行
駛
汽
車
之
中
間

 
 
（
安
§
9
8
Ⅰ
　
、
處
§
4
5
Ⅰ
　
）

5
.
在

前
行

車
右

側
超

車
或
未
行
至
安
全
距
離
即
行
駛
入
原
行
路
線

 
 
（
安
§
1
0
1
Ⅰ
　
、
處
§
4
7
Ⅰ
　
）

6
.
起
駛
前
不
讓
行
進
中
之
車
輛
優
先
通
行
（
安
§
8
9
Ⅰ
　
、
處
§
4
5
Ⅰ
　
）

　

追
撞

擦
撞

前
車

不
當

行
為

?

1
.
後

車
未

注
意
車
前
狀
況
（
安
§
9
4
Ⅲ
）

2
.
不
依
規
定
保
持
前
、
後
距
離
（
安
§
9
4
Ⅰ
、
處
§
5
8
Ⅰ
　
）

是

否



   

無
號
誌
路
口

對
向
事
故

碰
撞
型
態
?

對
撞

擦
撞

轉
向
?

同
為
直
行

同
為
左
轉

一
直
行
一
轉
彎

1.
行
經
交
岔
路
口
超
車
（
安
§1
01
Ⅰ
　
、
處
§4
7Ⅰ

　
）

2.
會
車
未
保
持
適
當
之
間
隔
（
安
§1
00
Ⅰ
　
、
處
§4
6Ⅰ

　
）

3.
未
靠
右
行
駛

圖
六
  
模
式
5：

無
號
誌
路
口
對
向
行
駛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未
保
持
適
當
之
間
隔
（
安
§1
00
Ⅰ
　
、
處
§4
6Ⅰ

　
）

1.
直
行
車
未
靠
右
行
駛

2.
轉
彎
車
已
過
路
口
中
心
處
開
始
轉
彎
，
直
行
車
未
讓
其
先
行

  
（
安
§1
02
Ⅰ
　
、
處
§4
8Ⅰ

　
）

3.
轉
彎
車
未
讓
直
行
車
（
安
§1
02
Ⅰ
　
、
處
§4
8Ⅰ

　
）

4.
未
達
路
口
中
心
處
，
佔
用
來
車
道
搶
先
左
轉

 （
安
§1
02
Ⅰ
　
、
處
§4
8Ⅰ

　
）

5.
迴
車
前
，
未
依
規
定
暫
停
，
顯
示
左
轉
燈
光
，
或
不
注
意

  
來
、
往
車
輛
，
仍
擅
自
迴
轉

 （
安
§1
06
Ⅰ
　
、
處
§4
9Ⅰ

　
）

　

側
撞



  

無
號
誌
路

口
同
向
事
故

碰
撞

型
態

?

追
撞

擦
撞

轉
向

?

同
為

直
行

或
轉

彎
車

一
直

行
一

轉
彎

未
保
持
安
全
間
隔
（
安
§
9
4
Ⅲ
）

圖
七

 
 
模

式
6
：

無
號

誌
路

口
同

向
行

駛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1
.
轉
彎
車
未
讓
直
行
車
（
安
§
1
0
2
Ⅰ
　
、
處
§
4
8
Ⅰ
　
）

2
.
多
車
道
左
（
右
）
轉
彎
不
先
駛
入
內
（
外
）
車
道
（
安

 
 
§
1
0
2
Ⅰ
　
、
處
§
4
8
Ⅰ
　
）

3
.
四
車
道
以
上
道
路
，
設
有
劃
分
島
、
劃
分
快
、
慢
車

 
 
道
，
在
慢
車
道
上
左
轉
彎
或
在
快
車
道
右
轉
彎

 
 
（
安
§
1
0
2
Ⅰ
　
、
處
§
4
8
Ⅰ
　
）

前
車

不
當

行
為

?

1
.
插
入
正
在
連
貫
行
駛
汽
車
之
中
間
（
處
§
4
5
Ⅰ
　
）

2
.
變
換
車
道
未
注
意
安
全
距
離
（
安
§
9
8
Ⅰ
　
、
處
§
5
8
Ⅰ
　
）

3
.
交

岔
路

口
超

車
，
未
行
至
安
全
距
離
即
行
駛
入
原
行
路
線

 
 
（
安
§
1
0
1
Ⅰ
　
、
處
§
4
7
Ⅰ
　
）

4
.
無

故
緊

急
煞

車

1
.
未

注
意

車
前

狀
況
（
安
§
9
4
Ⅲ
）

2
.
不
依
規
定
保
持
前
、
後
距
離
（
安
§
9
4
Ⅰ
、
處
§
5
8
Ⅰ
　
）

是 否

　



  

無
號

誌
路

口
不

同
向

事
故

有
無

幹
支
道
?

圖
八

 
 
模

式
7
：

無
號

誌
路

口
不

同
向

行
駛

事
故

肇
事

因
分
析
模
式

支
道
車
未
讓
幹
道
車
先
行
（
安
§
1
0
2
Ⅰ
　
）

轉
向
?

1
.
轉
彎
車
未
讓
直
行
車
先
行
（
安
§
1
0
2
Ⅰ
　
、
處
§
4
8
Ⅰ
　
）

2
.
迴
轉
前
，
未
依
規
定
暫
停
，
顯
示
左
轉
燈
光
，
或
不
注
意
來
往

 
 
車
輛
，
仍
擅
自
迴
轉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有

無

　

同
為
直
行
或
轉
彎

直
行
與
轉
彎

1
.
左
方
車
未
讓
右
方
車
（
安
§
1
0
2
Ⅰ
　
）

2
.
直
行
車
未
靠
右
行
駛



  其
他
路
況

事
故

1
.
行

經
圓

環
路

口
，

不
繞

行
圓

環
迴

車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2
.
行

至
無

號
誌

之
圓

環
路

口
，

未
讓

已
進

入
圓

環
之

車
輛

先
行

（
安

§
1
0
2
Ⅰ

　
）

3
.
行

經
多

車
道

之
圓

環
，

未
讓

內
側

車
道

之
車

輛
先

行
（

安
§
1
0
2
Ⅰ

　
）

4
.
違

規
倒

車
（

安
§
1
1
0
Ⅰ

　
、

處
§
5
0
Ⅰ

　
）

1
.
不

依
規

定
駛

入
來

車
道

（
安

§
9
7
Ⅰ

　
、

處
§
4
5
Ⅰ

　
）

2
.
靠

山
壁

車
輛

，
未

讓
道

路
外

緣
車

優
先

通
過

（
安

§
1
0
0
Ⅰ

　
、

處
§
4
6
Ⅰ

　
）

1
.
下
坡
車
未
讓
上
坡
車
先
行
，
或
上
坡
車
在
坡
下
未
讓
已
駛
至
中
途
之
下
坡
車
先
行

 
 
（

安
§
1
0
0
Ⅰ

　
、

處
§
4
6
Ⅰ

　
）

2
.
違

規
超

車
（

安
§
1
0
1
Ⅰ

　
、

處
§
4
7
Ⅰ

　
）

3
.
違

規
迴

車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4
.
違

規
倒

車
（

安
§
1
1
0
Ⅰ

　
、

處
§
5
0
Ⅰ

　
）

1
.
違

規
超

車
（

安
§
1
0
0
Ⅰ

　
　

、
處

§
4
7
Ⅰ

　
　

　
）

2
.
違

規
迴

車
（

安
§
1
0
6
Ⅰ

　
、

處
§
4
9
Ⅰ

　
）

3
.
違

規
倒

車
（

安
§
1
1
0
Ⅰ

　
、

處
§
5
0
Ⅰ

　
）

圖
九
 
模
式
8
：
其
他
路
況
事
故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彎
道
、
狹
路
、
狹
橋
、
隧
道

峻
狹
坡
路

山
路

圓
環

　



  

影
響

正
常
駕
駛
能
力
、

注
意

、
預
見
及
反
應
?

僅
為
一
般
違
規

（
掣
單
告
發
）

為
肇
事
原
因
之
一

其
他

違
規

行
為

違
反

路
權

管
制

?
否

是

是

否

圖
十

 
 
模

式
9
：

其
他

違
規
行
為
肇
事
原
因
分
析
模
式

　

7
.
無
照
駕
駛
（
持
低
級
車
種
駕
照
駕
駛
高
級
車
）

 
 
（
安
§
6
1
、
處
§
2
1
、
§
2
2
）

8
.
超
速
（
安
§
9
3
Ⅰ
　
　
　
　
、
處
§
4
0
）
、

 
 
涉
嫌
超
速

9
.
未
減
速
慢
行
（
安
§
9
3
Ⅰ
　
、
處
§
4
4
）

1
0
.
酒
後
駕
駛
（
安
§
1
1
4
Ⅰ
　
、
處
§
3
5
Ⅰ
　
）

1
1
.
連
續
駕
車
超
過
八
小
時
、
患
病
、
吸
食
毒
品
、
迷

 
 
 
幻
藥
、
麻
醉
藥
品
及
其
相
類
似
之
管
制
藥
品

 
 
（
安
§
1
1
4
Ⅰ
　
　
、
處
§
3
5
Ⅰ
　
　
）

1
2
.
不
依
規
定
使
用
燈
光
（
安
§
9
1
、
處
§
4
8
Ⅰ
　
）

1
3
.
載
運
人
客
、
貨
物
不
穩
妥
、
違
反
裝
載
規
定

 
 
（
安
§
7
9
、
§
8
0
、
§
8
1
、
§
8
2
、
§
8
4
、

 
 
 
 
§
8
8
、
處
§
2
9
、
§
3
0
、
§
3
1
）

1
4
.
倒
車
未
注
意
其
他
車
輛
或
行
人

 
 
（
安
§
1
1
0
、
處
§
5
0
）

1
5
.
聯
結
車
違
規
迴
轉
（
安
§
1
0
6
Ⅰ
　
）

1
.
駕
駛
疏
忽
（
排
錯
檔
、
閃
避
不
當
…
）

2
.
不
依
規
定
保
持
前
、
後
距
離
（
安
§
9
4
Ⅰ
、
處
§

 
 
5
8
Ⅰ
　
）

3
.
未
注
意
車
前
狀
況
、
未
保
持
安
全
間
隔

 
 
（
安
§
9
4
Ⅲ
）

4
.
不
遵
守
道
路
交
通
標
誌
、
標
線
、
號
誌
之
指
示

 
 
（
安
§
9
0
、
處
§
4
8
Ⅰ
　
）

5
.
不
服
從
執
行
交
通
勤
務
之
警
察
或
依
法
令
執
行
輔

 
 
助
指
揮
交
通
及
交
通
稽
查
任
務
人
員
之
指
揮

 
 
（
安
§
9
0
、
處
§
6
0
Ⅱ
　
）

6
.
聞
消
防
車
、
救
護
車
、
警
備
車
、
工
程
救
險
車
之

 
 
警
號
不
立
即
避
讓
（
安
§
1
0
1
Ⅰ
　
）



四、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構建之「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分析程序性模式」，係以相關交通法規

引用為導向，為國內相關研究之首創，希藉由該模式之建立，提供肇事鑑定委

員分析肇事原因時之參考。模式中有關是否「違反燈光管制」、「正常行駛並注

意車前狀況即可避免?」、「前車不當行為?」、「影響正常駕駛能力、注意、預見

及反應」，係屬鑑定技巧範圍，後續研究若能對各該項作明確之定義，深入探

討其鑑定技巧，則有助於肇事原因之判定。 

本模式係由文獻探討及彙整歸納相關交通法規所得，尚未經嚴謹之評估驗證，

建議以段時間內之鑑定案件為樣本，分類統計，並驗證其「判中率」，則此

模式將更具可行性及有效性。再者，本模式若輔以「電腦專家系統」，結合相

關資訊，設計優良人機介面，則更符合未來肇事鑑定作業電腦化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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